


武汉市政府采购电子商城车辆加油采购合同
甲方（持卡客户）：
乙方：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加油卡的发行业务由乙方具体承办。
第二条 本合同客户对象为各区划采购单位车辆用油加油卡客户。
第三条 本合同油品牌号、数量及质量标准执行国家标准。
第二章 金额、期限、价格及结算方式
第四条 购买金额：￥____________（大写金额: ____________元整） 甲方带齐办理加油卡的资料（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授权委托书、经办人身份证）就近到乙方发卡网点当场办理加油卡。
第五条 油品价格，按加油站的实时挂牌价办理，优惠享受按照各区划采购中心与乙方约定的办法执行。
第六条 结算方式，为甲方先充值后使用的方式进行。甲方应将货款支付到乙方的本账户，支付到其他账户视同支付无效，因此造成的后果由甲方承担。
第三章 甲方权利和义务
第七条 甲方购买加油卡对车辆加油，需一卡对应一车。加油卡仅限加油卡持卡客户使用，因转借、转让或保管不善而发生的一切损失及后果由甲方（持卡客户）自行承担。
第八条 甲方必须妥善保管和使用加油卡及卡片密码，因密码泄露、被窃取等非乙方行为而造成的损失由持卡人承担。如甲方主卡持卡人或副卡持卡人将卡及密码交付第三人或遗失后被第三人用于对冒牌车、套牌车等非本卡对应车辆进行加油的，该损失由甲方承担。
第九条 在使用IC卡过程中如有损坏或失，甲方应按乙方有关规定，及时办理坏卡换卡或挂失业务。办理挂失手续后24小时内发生的加油及其他消费损失由持卡人本人承担，客户挂失后不能办理止挂业务。
第十条 甲方（持卡客户）及其相关油卡使用人应学习加油卡的正确使用方式，特别是甲方对加油卡的相关限制规定。甲方持卡人必须保管好加油卡，按要求使用加油卡，不得要求乙方工作人员违背相关加油卡限制加油，不得将加油卡和密码给付第三方。
第十一条甲方除可享受约定的优惠折扣外，可同时参加各加油站点在特定时间举办的促销活动。
第四章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第十二条 乙方依照本合同的各项规定保护持卡客户的合法权益，为持卡客户提供优质、方便、安全、快捷的服务。
第十三条 乙方的经办部门应认真审查客户的中请资料，对持卡客户的信息资料有给予保密的义务（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四条 乙方承诺对甲方所办理的车辆将严格按照一车一卡、卡与车牌相核对的原则进行加油。根据甲方要求办理主、副卡。并根据甲方要求实行限车号、限每日加油次数、限油量、限加油站、设定密码等多种限制信息。如核实违规，乙方按当次加油金额赔偿甲方损失。甲方对加油卡的限制要求以办卡时填报的表格为准。
第十五条 乙方保证随时接受甲方主管部门提出的用油情况查询，并在每月底对所属车辆用油量提供书面清单，甲方可在乙方所属任一发卡网点索取明细清单。索取明细清单时，被委托人需提供身份证原件及单位授权委托书并加盖公章。
第十六条 对加油卡使用中所发生的诈骗、套现、套积分、套发票等违法违约行为，乙方及其授权机构有权诉诸法律，保护双方的正当权益。
第五章 验收
第十七条 甲方应现场对油品数量、质量验收，如有异议，现场提出并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应立即将有质量、数量争议的油品检验样品送交乙方所在地质检部门，检验结果为最终结果，双方都应接受。检验费由提出质量异议一方预付，如检验结果为油品质量、数量存在问题，检验费由乙方承担，如油品质量、数量不存在问题，检验费由甲方承担。甲方如现场对油品数量、质量未提出异议，油品自出站之时起，质量、数量问题由甲方自行负责。甲方车辆驾驶人对乙方所供油品的验收行为视为甲方验收。
第六章 不可抗力
第十八条 因火灾、水灾、地震及战争等不可抗拒因素以及非乙方过错，包括且不限于政府行政行为、国家政策调整、供电系统、网络系统故障等导致的加油卡系统无法正常工作，加油卡无法使用，乙方可免责。本着客户利益第一的原则，乙方应采取有效手段帮助客户防止或减轻上述事件造成的损失。
第七章 争议解决
第十九条 双方对本合同的规定发生争议时，本着互让互谅的原则，通过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任何一方可以采取以下方式来解决争议：请求乙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合同一式_____份，甲、乙双方各执_____份。
第二十一条乙方下属加油站应按照本合同的内容为持卡客户提供优质文明的服务，不得无理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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